
解釋字號 釋字第36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7⽉29⽇

解釋爭點 所得稅法細則等法令就個⼈售屋徵所得稅之核定標準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個⼈出售房屋交易所得，係所得稅法第九條財產交易所得之

⼀種。⾏政院於中華⺠國七⼗七年五⽉三⼗⽇修正發布之所得稅

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，關於個⼈出售房屋所得額核定⽅法之

規定，與租稅法定主義並無違背。依該條規定，個⼈出售房屋未

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，其所得額由主管稽徵機關參照當年

度實際經濟情況及房屋市場交易情形擬訂，報請財政部核定其標

準，依該標準核定之。嗣財政部依據臺北市國稅局就七⼗六年度

臺北市個⼈出售房屋所得額多數個案取樣調查結果擬訂之標準，

於七⼗七年六⽉⼆⼗七⽇以臺財稅字第七七０五五三⼀０五號

函，核定七⼗六年度臺北市個⼈出售房屋交易所得，按房屋稅課

稅現值百分之⼆⼗計算，係經斟酌年度、地區、經濟情況所核

定，並非依固定之百分比訂定，符合本院釋字第⼆⼀八號解釋之

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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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所得稅納稅義務⼈未⾃⾏申報或提⽰證明文件，稽徵機關得

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，核定其所得額。此項推計核定⽅

法，與憲法並不牴觸，惟依此項推計核定⽅法估計所得額時，應

⼒求客觀、合理，使與納稅義務⼈之實際所得相當，以維租稅公

平原則，⾄於個⼈出售房屋，未能提出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及原

始取得之實際成本之證明文件者，如不問年度、地區、經濟情況

如何不同，概按房屋評定價格，以固定不變之百分比，推計納稅

義務⼈之所得額，⾃難切近實際，有失公平合理，且與所得稅法

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。業經本院⼤法官於七⼗六年八⽉

⼗四⽇以釋字第⼆⼀八號解釋釋⽰在案。

　　個⼈出售房屋交易所得，係所得稅法第九條財產交易所得之

⼀種，⾏政院於七⼗七年五⽉三⼗⽇修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⾏細

則第⼗七條之⼆規定：「個⼈出售房屋，如能提出交易時之成交

價額及成本費⽤之證明文件者，其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，依本法

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規定核實認定；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

文件者，稽徵機關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。前項標準，由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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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直轄市）主管稽徵機關參照當年度實際經濟情況及房屋市場交

易情形擬訂，報請財政部核定。」與租稅法定主義並無違背。

　　財政部依據臺北市國稅局就七⼗六年度臺北市個⼈出售房屋

所得額多數個案取樣調查結果（平均售屋所得標準為百分之⼆

⼆．０⼆，所得標準在百分之⼆⼗以上者，占總件數之百分之七

⼗三）擬訂之標準，於七⼗七年六⽉⼆⼗七⽇以臺財稅字第七七

０五五三⼀０五號函，核定七⼗六年度臺北市個⼈出售房屋交易

所得，按房屋稅課稅現值百分之⼆⼗計算，係經斟酌年度、地

區、經濟情況所核定，並非依固定之百分比訂定，符合本院釋字

第⼆⼀八號解釋之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　張承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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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（77）台財稅字第770553105號函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218號解釋

所得稅法第9條(82.07.30)

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17條之2（77.5.30修正發布）
(103.09.30)

相關文件 抄林憲同聲請書

受 文 者：司法院

副 本

收 受 者：財政部賦稅署

聲請事項：

為聲請⼈受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⼆○八號終局判決維持

財政部適⽤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暨財政部七⼗七年六

⽉⼆⼗七⽇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三⼀○五號函之釋⽰，按房屋稅

課稅現值百分之⼆⼗計算，核定課徵房屋交易所得稅之結果，違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1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5&ldate=199307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6&ldate=20140930&lser=001


反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及第⼆⼗三條規定，侵害聲請⼈受憲

法保障之財產權。茲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

規定，聲請解釋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暨財政部上揭釋

⽰函牴觸憲法⽽無效。

說 明：

⼀、聲請釋憲之理由及所引⽤之憲法條文：

按⼈⺠之財產權為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。同法第⼗九條雖規定⼈

⺠有依法納稅之義務，但同法第⼆⼗三條亦規定，對於⼈⺠權利

之限制（侵奪），應以法律定之。是則，苟無法律依據，不得以

⾏政命令或⾏政釋⽰創設⼈⺠之納稅義務。茲：查所得稅法第⼗

四條第⼀項第七類僅有「財產交易所得」之稅⽬；同法施⾏細則

第⼗七條之⼆則進⼀步規定：「個⼈出售房屋‥‥‥其財產交易所

得之計算，依本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規定核實認定」；同條

文後段復規定：「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，稽徵機關得

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核定之」云云。

⼆、疑義之性質及爭訟之經過：

1.緣臺南縣稅捐處依據臺北市國稅局移送資料，查核聲請⼈七⼗

六年度個⼈綜合所得稅，核定聲請⼈暨其配偶分別出售臺北市信

義區及城中區房屋各⼄棟，依上揭所得稅法施⾏細則暨財政部釋

⽰函，按照房屋賣出現值百分之⼆⼗（五⼆⼀、三四⼀元），核

定補正所得稅及短估⾦。

2.聲請⼈依法提起訴願、再訴願及⾏政訴訟，經⾏政法院以八⼗

⼀年度判字第⼆⼆○八號判決駁回⽽告確定。聲請再審，⼜遭駁

回。爰聲請釋憲。

三、聲請⼈之立場與⾒解：

1.查：所得稅法第五⼗⼀條明文承認營利事業持有之「固定資

產」之「折舊」（減值⽽無增值）。然⽽，本法施⾏細則第⼗七

條之⼆前段則創設「個⼈出售房屋」之「財產交易所得稅⽬」負

擔。本細則之規定，顯與上揭同法第五⼗⼀條承認房屋折舊減值

之事實，互相扞格；本施⾏細則以⾏政立法創設⼈⺠之房屋交易



所得稅，其課稅事由（有交易所得）既與社會事實不符，也與同

法第五⼗⼀條之上述規定不合。本細則之規定，顯已超軼上揭⺟

法第七類所稱之「財產交易所得」，刑成牴觸⺟法之不當擴張立

法。此其⼀。

2.再查：房屋稅條例第七條暨第⼗條規定，房屋現值可由主管稽

徵機關依納稅義務⼈申報之現值，進⾏評定，核定現值。換⾔

之，課稅標的房屋之現值，稅捐機關固有精確之公文資料，可供

稽考。「公文書形式真正，內容推定為真正」。據此⽽⾔，⼀則

課稅標的房屋是否因折舊⽽遞年減值，顯有公文書可供稽考。⼆

則稅捐機關既有累年之房屋現值資料，⾜供核實計算出該個⼈出

售之房屋，在買入與賣出之間，是否確有增值之交易所得？此

時，舉證責任應在稅捐機關。因為，「無所得，無稅負」；證明

所得之責任，當在稅捐機關。反之，⼈⺠也可以主張調閱上述房

屋現值資料，證明遞年折舊減值之事實，據以拒絕申報及繳納本

項所得之稅負。因此，此述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以⾏政立法准

由稅捐機關可依「推定⽅法」，核定稅負，規避稅捐機關之舉證

責任，同時創設⼈⺠納稅義務⽽侵害其財產權。本細則創設之稽

徵⽅法，顯屬違背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法律保留，構成違憲。此其

⼆也。

四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文件及其意旨：

1.關於原稽徵機關及訴願、再訴願決定書所持⾒解，略與⾏政法

院判決書事實欄摘述要旨相同。由於訴願及再訴願決定書均已檢

呈⾏政法院存卷，歉未於本案中附具。

2.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⼆○八號判決書（附件⼀）。 

3.⾏政法院八⼗⼆年度判字第⼀五四號判決書（再審）（附件

⼆）。

4.聲請⼈提起⾏政訴訟暨再審案之書狀⼆份（附件三）。 

五、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1.就稅⽬之創設⽽⾔：「稅是兩⾯⼑；肥了國庫；瘦了⼈⺠荷

包」。

因此，憲法乃有「租稅法律主義」之明文。房屋買賣是財產交

易；但是，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的⾏政立法，已將



「財政交易稅」之稅⽬，作了不當的擴張，⼜由於本細則之條

文，⼜有「強制⼈⺠申報」暨「擬制核定所得」的兩⼤結果，等

於是以施⾏細則創設了「房屋交易所得稅」之稅⽬。實則，依照

我國社會實情（是⼟地增值⽽房屋折舊）暨稅法承認「遞年折

舊」，復有「房屋現值評定」資料可稽之情況下，⼈⺠都直覺認

為房屋部分並無增值所得存在。⼈⺠那會知道；在年中賣屋交了

⼟地增值稅，年底還要⾃動申報房屋部分之交易所得，否則明年

會遭逕⾏「推定增值所得」（百分之⼆⼗）並加徵短估⾦？如此

稅法，豈非孔⼦說的「罔⺠」？

⼀個稅⽬，竟使⼈⺠有九成以上，甚⾄全部的⼈⺠，都不知道應

該申報。這個稅⽬就是背離⼈情⽽⽋缺社會相當性。本細則如此

⾏政立法擴張解釋⽽創設之稅⽬，豈有維持餘地？

2.就稽徵實務⽽⾔：「抽稅就像拔鵝⽑」；所以，抽稅要⼈⺠⼼

痛卻⼜⼼服。因此，政府抽稅當然要負舉證責任，固不得利⽤

「推定」⽅法，逆轉舉證責任，先⽤推定課⼈⺠稅，⽽讓⼈⺠舉

證免稅。

就實情⽽論，本施⾏細則要求⼈⺠「⾃動申報」，並應提出可信

證據以供「核實認定」，否則，政府就⽤「推定百分之⼆⼗」核

定之。請問：

A ⼈⺠買屋，⼀住數⼗年，如何保存購入成本之證據？這⼗年中

的物價指數變動、⼈⺠的裝修有益⽀出，⼜將如何列報抵算

（扣）？如此稽徵⽅法，豈非擾⺠⾄極？

B 再者，⼟地增值，⼈⺠都知道，也都樂意在交易時，完成增值

稅之稽徵繳納。可是，到了年底，誰想到還要翻出資料，申報本

項房屋交易所得？就技術層⾯⾔，稅法如要創設本稅⽬，何不在

交易過⼾前之查核⼟地增值時，也運⽤稅捐處的房屋現值資料，

同時查定該屋有無本稅⽬之增值所得。有則⼀併交，年底再持本

稅單辦抵繳，無則免之。政府與⼈⺠兩無爭議，順當⼜合理。為

何不這麼做？卻要選擇這種「不符法理，不合情理，⼜不順事

理」的稽徵⽅法？豈真⼈⺠都是傻⼦？

C 更有甚者，稅捐機關明明備有房屋現值，以供核定房屋稅及契

稅，在本稅⽬中，卻不使⽤，⽽另創「推定現值百分之⼆⼗」的

所得。⾔⼜是什麼道理呢？聲請⼈執以質問，稅捐處暨訴願及再

訴願決定機關（財政部）。

他們竟然⼀致答⽈：「申報契稅‥‥‥所載買賣價款‥‥僅‥‥作為‥‥‥

課徵契稅之依據，卻不⾜作為實際成交價格之證明」云云（參⾒



原判決書第⼆⾴背⾯第⼗⼀⾏）。⾔太荒唐了；稅捐機關就同⼀

交易⾏為，發⽣不同之兩個稅⽬，卻就該同⼀標的（房屋）價額

之認定，竟然⼆者不同？這真是滑天下之⼤稽？反之，苟如所

⾔，那麼「推定百分之⼆⼗」就是真的交易價嗎？稅捐稽徵就同

⼀事實之認定，取捨隨⼼，亂無準的，如何能令⼈⺠⽢服？

3.「苛政⾸推苛稅；苛政猛於虎」。⼆⼗⼀世紀的財稅⾏政，還

有落後迂腐如是者？云乎哉？云乎哉！

此 致

司法院公鑒 聲請⼈：林憲同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⼆ 年 六 ⽉ ⼗ 六 ⽇

附件 ⼀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⼆⼆○八號

原告 林憲同

被告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（承受原臺南縣稅捐稽徵處業務) 

右當事⼈間因七⼗六年度綜合所得稅事件，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

⺠國八⼗⼀年八⽉⼗七⽇臺財訴第八⼀○⼀八六⼀⼀九號再訴願

決定，提起⾏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臺南縣稅捐稽徵處（業務由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承受）依

據臺北市國稅局移送資料，查核原告七⼗六年度個⼈綜合所得

稅，核定應補稅款。經原告申請復查及再訴願結果核定：⼀、租

賃所得變更為新臺幣（下同)⼆三⼆、四九六元（此部分未提起

再訴願，已告確定）。⼆、核定財產交易所得，按契價百分之⼆

⼗核定為五⼆⼀、三四⼀元（此部分提起再訴願⽽遭駁回）。

三、另應加徵短估⾦⼆八、⼀七八元部分，已經再訴願決定撤銷

原處分。爰就上開第⼆項之財產交易所得部分，聲明不服⽽提起



⾏政訴訟。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⼀、被告機關違背「無所得不得

課稅」與「重複課稅」之基本法理部分：（⼀）所得稅之課徵，

應以獲有所得為前提，無所得即不得課徵所得稅，此即「租稅法

律主義」之另⼀要義。就稅制及稅⽬⽽⾔，財產交易所得稅之課

徵，亦有違背「無所得⽽課稅」或「重複課稅」之違誤。蓋本項

稅⽬所據之房屋增值所得，背離事實，與稅法承認房屋折舊之情

形，正相⽭盾。且本項稅⽬與同⼀交易⽽繳納之⼟地增值稅及房

屋部分之契稅，發⽣重複課稅之情形。（⼆）所得稅法上「財產

交易所得」之稅⽬，固符社會事實；但是，所得稅法施⾏細則擴

張論解⽽包含「房屋交易所得」在內，則不符社會事實。蓋因：

社會⺠情只知不動產交易中的「⼟地增值」部分應課稅，⾄於房

屋部分則因折舊減值之事實，應不發⽣所得稅問題。⼈⺠哪會知

道：年度中房地買賣時，交了⼟地增值稅，到了年度還要申報房

屋部分的所得稅？如果不知申報，稅捐機關會依財政部函⽰意旨

推定百分之⼆⼗的增值所得，並進⽽追徵及移罰，如此租稅詮釋

及稽徵實務，實已背離社會⺠情⽽構成⼀種苛擾。（三）就立法

體例⽽⾔，房屋部分的所得，規定在所得稅法施⾏細則，是否牴

觸⺟法並違反「租稅法律主義」，已有可議；再者，所得稅法第

⼗四條各類所得中，並無「房屋出售」，應課或應申報所得稅之

字句，⼈⺠何能知曉房屋部分應另辦申報？再就稽徵實務⽽⾔，

⼀次的不動產交易事實，⼈⺠如應同時申報「⼟地增值稅」及

「房屋交易所得稅」，何不由稽徵機關在交易申報時逕依⼟地及

房屋之現值，同時核定，俾供⼈⺠繳納，或供⼈⺠詳估⽽決定是

否出售？今則不然，⼀次交易，兩段課稅，如此立法例及稽徵⽅

式，將使全體⼈⺠都有被設局陷害⽽⼈⼈構成逃漏之虞。（四）

就稅法法理⽽⾔，所得稅法第⼗四條關於「財產交易所得」之稅

⽬，如就房屋以外之財產交易所得⽽⾔，或無不當；但是，房屋

僅有折舊減值，並無增值，是則本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暨財

政部 77.06.27 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三⼀○五號函釋⽰：「臺北

市按房屋稅課稅現值之⼆⼗％計算」云云。此項⾏政立法暨⾏政

釋⽰，則已違背前述法理（無增值及無所得），並且構成不當擴

張解釋⽽牴觸⺟法。故「房屋交易所得」之稅⽬，應予廢⽌或研

議改進，且上述所得稅法施⾏細則及財政部釋⽰函均屬違憲、違

法⽽無效。⼆、財政部違背事實⽽核定百分之⼆⼗的增值，課徵

稅款；稽徵機關則非法規避舉證責任部分：（⼀）、所得稅法施



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固有規定：「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‥‥‥得依

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」。頃財政部則以上揭第七七○五五三⼀

○五號函釋⽰⽈：臺北市依房屋稅課稅現值之⼆⼗％計算云云。

關鍵之點即在於此：為何財政部不依電腦或檔存之「房屋稅課稅

現值之買入賣出差價」，據實認定核課？為何要⽤「賣出時現值

之⼆⼗％」作推定計算？（⼆）、就社會事實⽽⾔，⼈⺠買賣房

屋之時差不⼀，保存證據不易；再者，稅法⼜未賦加⼈⺠必須保

存買賣價額資料之義務，稽徵機關既有檔存（或電腦）資料可

查，為何捨此簡易⽅法不同，卻責課⼈⺠應負免責的舉證責任？

課稅是政府賦加⼈⺠不利益，為何責課⼈⺠舉證才能免責？此種

「舉證責任例置」之立法及稽徵實務，焉非違憲⼜違背法理

（三）、退⼀步⾔之，原告在本案主張：稽徵機關應調取地政及

稅捐稽關之申報價或核定（契稅)價，作為本案課稅基礎之舉證

⽅法，為何不⾜取？財政部上揭釋⽰函既明⽈「依房屋稅課稅現

值（核定）」課徵，顯⾒房屋「課稅現值」是本案事例之證據，

為何原告主張「應按房屋現值差價」為課稅基礎，此種舉證⽅

法，為何不⾜採？更有甚者，為何同屬稅捐機關核定契價（被告

答辯狀承認：此為稅捐機關課徵契稅的依據），也不⾜採信？⼜

為何地政機關之申報價也不⾜採（最少，從買入及賣出算出年度

差價，是符合事實的）。三、聲請調查證據部分：（⼀）、由於

原告於⺠國七⼗三年購入及於七⼗六年售出房屋時，其價款部

分，均由代書依當年核定之房屋稅查估價值填載，原告並未保存

證據；反之，地政機關及稅務機關則有本項電腦資料或過⼾文件

可查。為此請命被告提出之（負舉證責任）。（⼆）、反之，如

認稅法及稅制要求⺠眾應負舉證責任，係屬正當，由於原告實在

無法確知價款差額若⼲？爰以聲請調查證據之⽅法，以代證據之

提出，請求鈞院依職權調查左列證據：(1）、請向臺北市稅捐處

查證：(A）、臺北市仁愛路⼀段四號及六號⼗⼆樓（周碧淑）核

定房價（六⼗八年購入，七⼗六年售出）若⼲？(B）、臺北市基

隆路⼀段四三⼆號九樓（林憲同）核定房價若⼲？(2）、請向臺

北市城中地政事務所及松⼭地政事務所，調取系爭房屋過⼾申報

之價額為多少（藉此算出差價）？四、為此請求鈞院詳為查證，

並判決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等語。

被告機關意旨略謂：（⼀）按「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，以

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該

項資產⽽⽀付之⼀切費⽤後之餘額為財產交易所得額。」為所得



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第⼀款所明文規定；⼜「個⼈出售房

屋，如能提出交易時之成交價額及成本費⽤之證明文件者，其財

產交易所得之計算，依本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規定核實認

定，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，稽徵機關得依財政部核定

標準核定之。」亦為同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規定在案。⼜依

財政部七⼗七年六⽉⼆⼗七⽇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三⼀○五號函

釋說明⼆規定七⼗六年度各地區個⼈出售房屋未申報或未能提出

證明文件者，其財產交易所得標準（⼆）臺北市按房屋稅課稅現

值之⼆⼗％計算。本件原告及配偶七⼗六年度出售坐落臺北市基

隆路及仁愛路計三筆均未申報於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，

原核定機關臺北市國稅局乃依規定核定財產交易所得通報臺南縣

稅捐稽徵處併課當年度綜合所得稅，揆諸⾸揭法條及令釋規定，

並無不合。（三）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關於房屋購入成本及售出

總額，可依地政機關過⼾契約之記載或依稅捐處申報契稅之文件

中，查證得出其間差額，應由稽徵機關負責舉證；⽬前係以「推

定」之⽅法，核定房屋部分交易所得，顯違背法理，難令原告信

服；⼜本項稅⽬與⼟地增值稅及房屋部分之契稅，發⽣重複課稅

之情形。（四）原告申報七⼗六年度綜合所得稅既未能列報系爭

三筆財產交易實際賣出提出對其有利之房屋實際賣出價款及其成

本在先，進經復查，訴願、再訴願亦未成交價格的確切證明於

后，⽽⼀再堅持被告機關應依地政機關過⼾資料或稅捐處申報契

稅文件作為核課依據並負舉證責任。按地政機關過⼾契約之記載

僅供買賣雙⽅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⽤，其上所載買賣價額是否

為實際成交價格並非所究，⾄於申報契稅之移轉契約書所載買賣

價款，亦僅能證明該房屋買賣監證契價，作為稅捐稽徵機關課徵

契稅的依據，亦不⾜作為房屋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之證明。本件

就屬未依法⾃⾏申報財產交易所得，則被告機關爰依⾸揭法令規

定據以核定其財產交易所得共計新臺幣五⼆⼀、三四⼀元尚無不

合之處，原告若表不服，本就應對於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，

空⾔興訟，實不⾜採。⾄訴訟理由指稱財產交易所得之課徵有與

⼟地增值稅、契稅重複課稅之違誤⼄節，查前述稅⽬均為現⾏合

法課徵之稅捐，財產交易所得及⼟地增值稅標的各為房屋及⼟地

按本次買賣⾦額超過前次取得成本部分計徵，⽽契稅課稅標的按

買賣房屋監證契價課徵各有不同，並無重複課徵情事。原告之訴

為無理由，請判決予以駁回等語。

理 由



按「財產或權利原為出價取得者，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

取得之成本及因取得、改良及移轉該項資產⽽⽀付之⼀切費⽤後

之餘額為財產交易所得額。」為所得稅法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

第⼀款所明文規定；⼜「個⼈出售房屋，如能提出交易時之成交

價額及成本費⽤之證明文件者，其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，依本法

第⼗四條第⼀項第七類規定核實認定，其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

文件者，稽徵機關得依財政部核定標準核定之。」亦為同法施⾏

細則第⼗七條之⼆規定在案。⼜依財政部七⼗七年六⽉⼆⼗七⽇

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三⼀○五號函釋說明⼆規定七⼗六年度各地

區個⼈出售房屋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，其財產交易所得

標準（⼀）臺北市按房屋稅課稅現值之⼆⼗％計算。本件原告及

其配偶七⼗六年度出售坐落臺北市基隆路及仁愛路三筆均未申報

於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，原核定機關臺北市國稅局乃依

規定核定財產交易所得通報被告機關之前⾝臺南縣稅捐稽徵處併

課當年度綜合所得稅，撥諸⾸揭法條及令釋規定，並無不合。原

告雖訴稱：關於房屋購入成本及售出總額，可依地政機關過⼾契

約之記載或依稅捐處申報契稅之文件中，查證得出其間差額，應

由稽徵機關負責舉證；⽬前係以「推定」之⽅法核定房屋部分交

易所得，顯違背法理。⼜本項稅⽬與⼟地增值稅及房屋部分之契

稅，發⽣重複課稅之情形。且就稅法法理⾔，所得稅法第⼗四條

關於「財產交易所得」之稅⽬，如就房屋以外之財產交易所得⽽

⾔，或無不當，但房屋僅有折舊減值，並無增值，則同法施⾏細

則第⼗七條之⼆暨財政部七⼗七年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三⼀○五

號函釋⽰，已違背「無所得不得課稅」之法理，並構成不當擴張

解釋牴觸⽽⺟法，及有違租稅法律主義之原則云云。查原告申報

七⼗六年度綜合所得稅，既未能列報系爭三筆財產交易實際賣出

價款及其成本在先，遞經復查、訴願、再訴願亦未提出對其有利

之房屋實際賣出成交價格之確切證明於後，卻⼀再堅稱被告機關

應依地政機關過⼾資料或稅捐處申報契稅文件作為核課依據並負

舉證責任。惟按地政機關過⼾契約之記載，僅供買賣雙⽅辦理所

有權移轉登記之⽤，其上所載買賣價額是否為實際成交價格並非

所究，⾄於申報契稅之移轉契約書所載買賣價款，亦僅能證明該

房屋買賣監證契價，作為稅捐稽徵機關課徵契稅之依據，亦不⾜

作為房屋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之證明。本件既屬未依法⾃⾏申報

財產交易所得，則被告機關依⾸揭法令規定據以核定其財產交易

所得共計五⼆⼀、三四⼀元，尚無不合之處。原告若表⽰不服，



本應就其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，空⾔興訟，實不⾜採。⾄原

告所訴財產交易所得之課徵，有與⼟地增值稅、契稅重複課稅之

違誤⼀節，查前述稅⽬均為現⾏合法課徵之稅捐，財產交易所得

及⼟地增值稅標的各為房屋及⼟地按本次買賣⾦額超過前次取得

成本部分計徵，⽽契稅課稅標的按買賣房屋監證契價課徵，其課

徵標的各有不同，並無重複課徵情事。⼜財政部為中央財稅主管

機關，其基於職權依據所得稅法及有關法令暨經驗法則訂定所得

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之⼆及所為七⼗七年臺財稅第七七○五五

三⼀○五號函釋，作為「房屋出售所得」為「財產交易所得」課

稅之依據，及未申報或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，由稽徵機關核定財

產交易所得之準則，與所得稅法之規定並無牴觸，亦無違背租稅

法律主義之原則可⾔。原告所訴上述所得稅法施⾏細則第⼗七條

之⼆規定已超越⺟法之範圍，被告機關以之為課稅之依據，顯有

未當云云，⾃不⾜採。⾄於上述施⾏細則所定之「房屋交易所

得」之稅⽬，是否應予廢⽌或改進，乃屬將來是否修法之問題。

再者，關於舉證責任⽅⾯，原告既未依法⾃⾏申報財產交易所

得，亦未提出房屋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之證明，⽽地政機關辦理

移轉登記之契約書及申報契稅之移轉契約書上所載之買賣價款，

⼜不能證明為房屋買賣時之實際成交價格，其詳已如前述，則被

告機關乃依「推計核定」之稽徵⽅式核課，並無不當。則原告請

求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查證核定房價，乃向臺北市城中地政事務

所暨松⼭地政事務所調取系爭房屋過⼾申報之價額，本院認無查

證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綜上說明，被告機關所為復查決定並無違

誤，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。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為

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⼗ ⽉ ⼆⼗九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